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我区建筑施工企业发展壮大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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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建筑企业发展壮大十条措施的通知》（闽政〔2013〕44号）、《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的九条措施（试行）的通知》（南政综〔2016〕16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扶持我区建筑施工企业发展壮大的意见如下：
一、扶持企业总部经济
对在我区注册的特级、一级、二级施工总承包龙头企业，可根据企业总部基地建设的实际需要，参照商服基准地价供地优惠政策，规划安排适量用地。鼓励特级、一级、二级施工总承包企业在我区购买新建商品房（商业、办公用房，不含商品住房、二手房），作为施工企业总部办公、生产和科研基地，按500元/平方米标准给予购房补助，特级施工总承包企业补助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一级施工总承包企业补助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米；二级施工总承包企业补助面积不超过500平方米，享受补助的办公用房5年内不得转让，否则企业必须退回相应的补助资金。
二、优化建筑业产业结构
鼓励企业晋升资质等级，对在我区注册的建筑业企业晋升资质等级的，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企业最高资质等级晋升为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一次性奖励200万元；企业最高资质等级晋升为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增项晋升一级总承包资质的每项一次性奖励30万元；晋升为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勘察设计、造价咨询、工程监理、施工图审查机构等服务类企业，资质晋升甲级（一类资质）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企业同一年度内有多项资质晋升的不重复奖励，只按最高奖项予以奖励。对获得晋升资质等级奖励后5年内迁出本区的企业，将追回全部奖励资金。
三、鼓励区外优良建筑业企业落户我区
外地特级、一级、二级总承包企业和甲级（一类资质）的勘察设计、造价咨询、工程监理等服务类企业总部（法人机构）迁移到我区，进行法人工商登记注册和再创业发展，并书面承诺5年内不离开本区的，奖励标准、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等均按本地晋升资质企业标准执行。
四、注册设立项目公司
扶持本区企业积极参与政府采用PPP、EPC等投资方式的项目建设。采用PPP、EPC等投资方式的建设项目，鼓励在项目所在地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鼓励在我区承接项目的外来施工企业在我区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业公司或者项目公司开展经营活动。
五、支持本区企业优先承接区内工程
工程建设项目按照规定可以邀请招标的，优先邀请本区符合招标条件的施工企业参与投标。
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不足200万元，未达到国家规定的依法必须招标规模标准的小规模建筑工程，优先在信用评价良好的本区注册施工企业中进行简易招标。
六、鼓励积极创建优质工程
鼓励争创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省优质工程奖“闽江杯”、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省优秀勘察设计奖，并按照以下标准奖励：对本区注册企业在本区域内的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鲁班奖、詹天佑奖的，每项奖励50万元；对获得国家级工法、全国建设行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省级科技进步奖的，每项奖励20万元；对获得省级优质工程奖（闽江杯）、省级建设行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省级工程建设工法、国家级安全文明标准化示范工地的，每项奖励10万元；对获得南平市级优质工程奖（九峰杯）、省级安全文明标准化示范工地的，每项奖励5万元。对创建优质工程及标准化优良示范工地的项目，可由建设单位根据招标文件或合同约定给予建筑企业一定比例的创优工程经费。
对施工企业在本区域内施工的项目获得鲁班奖、闽江杯和九峰杯及创建标准化优良示范工地等奖项的，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招标时，对适用相应评标办法的给予一定的加分等奖励。
七、实行年度投标保证金制度
建立和实行建筑施工企业年度投标保证金制度。凡在南平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施工总承包企业，在南平市招投标服务中心按标准一次性缴存年度投标保证金后，参与我区各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的，无须再另外缴存投标保证金。
八、大力推进建筑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实行工程责任主体不良记录“黑名单”制度，将转包、挂靠、违法分包以及在招标投标、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合同履约、工伤保险、工程款结算与支付、劳务费用支付等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作为“黑名单”认定的重要内容。
将“黑名单”制度与诚信体系建设挂钩，进一步强化建筑市场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严格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在信用综合评价系统中的扣分机制，并应用到招投标活动中，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低于60分的，不得参与投标。同时，针对各类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吊销资质和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
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的企业，将依法追回已拨付的奖励资金。本意见与其他优惠政策类同或重复的，企业可按就高不重复原则申请享受。本意见如与上级有关政策规定相矛盾的，以上级政策规定为准。
本意见由区规划建设和旅游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同时，潭政综〔2015〕13号、潭政综〔2017〕159号文件予以废止。
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政府
2017年8月12日
